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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东省民政厅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山东省民政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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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保障儿童的权益和福祉对于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制定《儿童福利机构管

理规范》系列标准，切实提高儿童福利机构管理水平和效能，能够为儿童福利机构开展服务提供坚实保

障，从而维护儿童权益、促进儿童福利事业高质量发展。 

DB37/T XXX拟由2部分构成： 

——第 1部分：档案管理，目的在于明确儿童福利机构业务档案建设的基本要求、归档范围和保管

期限、文件材料收集与归档、归档文件整理、档案鉴定与保管及移交、档案利用及统计以及档

案数字化等； 

——第 2部分：安全管理，目的在于明确儿童福利机构安全管理的基本要求、风险评估、建筑及设

施设备风险防控、食品风险防控、消防风险防控、服务风险防控、其他风险防控、应急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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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福利机构管理规范 第 2 部分：安全管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儿童福利机构安全管理的基本要求、风险评估、建筑及设施设备风险防控、食品风险

防控、消防风险防控、服务风险防控、其他风险防控、应急管理的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儿童福利机构的安全管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6675（所有部分）  玩具安全 

GB 1493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剂 

GB 149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 17945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GB 24436  康复训练器械  安全通用要求 

GB 25201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GB 28007  婴幼儿及儿童家居安全技术规范 

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儿童福利机构  child welfare institution 

民政部门设立的，主要收留抚养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未满18周岁儿童的机构。 

4 基本要求 

4.1 应设立安全管理机构，明确相关部门及人员的安全管理责任与权限，安全管理机构主要工作内容

如下： 

——制定并实施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流程规范； 

——制定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组织应急预案的实施和演习； 

——制定年度安全工作计划，组织实施日常安全管理工作； 

——定期组织实施安全检查，督促、落实隐患整改工作，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处理各种安全事件或突发事故，并及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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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组织开展安全知识、技能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提高工作人员安全防范意识。 

4.2 建立安全巡查、排查隐患整治制度；采取日常巡查、定期全面检查、专项排查等方式开展安全巡

查；建立安全隐患和隐患整改台账，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4.3 制定安全教育培训计划，对工作人员开展与其岗位职责相适应的安全生产、消防安全、服务安全

和职业卫生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并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安全教育培训考核，跟进教育培训效果。 

4.4 每年应定期对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状况、违法犯罪记录情况进行审查。 

5 风险评估 

5.1 应结合机构服务与管理特点，开展安全风险评估。 

5.2 儿童福利机构安全风险主要包括建筑及设施设备、食品、消防、服务以及其他方面的常见风险，

具体为： 

——建筑及设施设备风险； 

——食品风险； 

——消防风险； 

——服务风险：包括烫伤、摔伤、溺水、噎食、压疮、性侵、欺凌和暴力、自伤和他伤、走失等。 

——其他风险：包括交通、外出、秩序等。 

5.3 每年至少进行 1次阶段性评估并保存评估记录。 

5.4 评估结果应告知相关责任人或第三方，并根据评估结果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 

6 建筑及设施设备风险防控 

6.1 应对活动室（场所）、寝室、食堂、餐厅、盥洗室、洗衣房等与服务配套的功能室进行无障碍处

理。 

6.2 室内装修材料及家具应选用环保材料，室内外地面、窗户、阳台等环境设施使用防滑防水材料，

并设有安全防范措施，保持地面干燥清洁无积水，墙壁边角处做钝化处理。 

6.3 应在机构内高地、水池、楼梯等易发生危险的地方设置警示标识并采取防护设施。 

6.4 儿童活动区域的楼梯、走廊应安装安全扶手。 

6.5 室内及通道灯光强度宜柔和，设有夜灯及应急灯。 

6.6 康复训练器械安全管理应符合 GB 24436 的要求，固定摆放，对拐角尖锐处安装防撞条，并定期消

毒、维护。 

6.7 娱乐设施设备应合理摆放，无尖锐棱角。 

6.8 健身器械的使用说明、安全要求、标志应张贴在器械明显位置。地面应使用弹性较好、缓冲力强

的塑胶地面。 

6.9 为儿童提供的玩教具应符合 GB 6675（所有部分）的要求，利于促进儿童身心发育，适合儿童发

展水平。 

6.10 儿童家具结构应符合 GB 28007 的相关要求。大型家具及设备应固定、不易移动，抽屉、柜门应

安装防脱落装置和安全锁扣。 

6.11 设有氧气房的机构，房间应保持干燥，并做到防热、防火、防油、防震。不应有明火，设有明显

的防火标志并配有灭火设备。 

6.12 应建立健全并实施水、燃气、电气安全使用，安全检查等安全管理制度。 

6.13 应定期对设施设备进行检测、检查和维修保养，并建立设施设备日常巡检、定期维保、应急处置

等过程记录和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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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食品风险防控 

7.1 应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设置食品安全管理部门，并设专人负责食堂日常监督管理。 

7.2 儿童福利机构内设食堂的，应取得市场监管部门的食品经营许可；由第三方提供配餐的，应核对

配餐企业相关资质，并对订购的食品进行查验。 

7.3 食品采购、储存、运输、加工、配送等应符合 GB 31654 的要求，并建立留样管理制度。 

7.4 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取得健康证明后上岗，并定期

进行健康检查。 

7.5 储存食品的库房应保持干燥通风、清洁整齐，不应存放消毒剂、洗涤剂、灭虫灭蝇药物等有毒有

害化学物品。 

7.6 食品入库前应按要求验收、登记，不符合要求的不应入库。食品储存做到分类、分架存放，有明

显标识。食品存放做到生熟分开、成品与半成品分开、食品与杂物分开，易腐烂的食物在购买后应及时

冷藏。 

7.7 餐（饮）具消毒及消毒剂使用应符合 GB 14934、GB 14930.2 的要求。 

7.8 应按照儿童年龄阶段、身体发育情况及个体营养需求提供饮食，促进儿童营养平衡。 

7.9 针对不同类型残疾儿童或病患儿童，应根据医嘱或营养师建议制定适合质地及营养要素的膳食，

确保儿童饮食安全及营养均衡。 

8 消防风险防控 

8.1 应建立健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定期组织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宣传、灭火应急疏散演练。 

8.2 设置安全管理员，负责对重点部位进行日常巡查、对机构进行防火检查等；消防（控制室）应配

备专职人员值班。 

8.3 消防设施、器材应设置规范、醒目的标识，并标明使用方法、注意事项。 

8.4 消防安全标志、应急照明灯及疏散指示系统的设置，应符合 GB 15630、GB 17945 的要求。 

8.5 应设置安全疏散指示图，标明疏散路线、安全出口位置及人员所在位置和必要的文字说明。 

8.6 建筑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装修材料应采用不燃材料和难燃材料，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0.25 h。 

8.7 应保证消防设施、器材的完整无损；应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无阻；不应埋

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 

8.8 消防设施应按 GB 25201 的要求进行维护管理，并委托具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定期进行维护保养。 

8.9 应每年进行一次消防安全评估，可自行评估或委托第三方具有资质的机构进行评估，消防设施应

委托具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每年进行一次全面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9 服务风险防控 

9.1 预防烫伤 

9.1.1 应避免儿童饮用、进食高温饮食。 

9.1.2 应避免儿童接触开水炉、热水瓶、加热后餐具等高温设施与物品。 

9.1.3 电加热器、热水管旁应有安全警示标识，并有防护措施。 

9.1.4 洗漱、沐浴前应调节好水温，在确认温度适宜后方可使用，盆浴时先放冷水再放热水。 

9.1.5 使用热水袋等取暖物时，应每隔一段时间观察儿童皮肤。 

9.2 预防摔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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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儿童居室、厕所、走廊、楼梯、电梯、室内活动场所应保持地面干燥，无障碍物。 

9.2.2 有跌倒风险的儿童起床、行走、如厕等应配备助行器具或由工作人员协助。 

9.2.3 地面保洁等清洁服务实施前及过程中应放置安全标志。 

9.2.4 应对有坠床风险的儿童重点观察与巡视，经常检查床单元安全。 

9.2.5 日间或夜间护理完毕，在儿童睡眠时应立即拉好床护栏。 

9.3 预防溺水 

9.3.1 应对儿童开展经常性的防溺水安全专题教育活动，提高其对溺水危害的认识。 

9.3.2 应对有能力的儿童进行溺水后救生等方法的指导，使儿童初步掌握相关救生与自救方法。 

9.3.3 应加强看护、保证儿童远离危险水源。 

9.4 预防噎食 

9.4.1 对吞咽功能正常的儿童，应观察进食情况，预防速度过快、抢夺食物的情况发生。 

9.4.2 对吞咽功能异常的儿童，应提供适合其身体状况的食物，并提供辅助进餐服务。 

9.4.3 儿童玩玩具时应在工作人员视线范围内，防止意外吞食。 

9.4.4 定期开展预防噎食培训，提高工作人员预防和处置噎食风险的能力。 

9.5 预防压疮 

9.5.1 对有压疮风险的儿童，应定期对儿童皮肤、卧具进行检查，并予以记录。 

9.5.2 保持儿童皮肤清洁干燥，保持床面及衣服平整，及时清理大小便，避免潮湿、摩擦及排泄物的

刺激。 

9.5.3 协助卧床儿童经常更换体位，减轻骨骼隆突部位压迫，避免局部组织长期受压。 

9.6 预防性侵 

9.6.1 除重度残疾儿童外，对于 6周岁以上儿童，应按照性别区分生活区域，女童应由女性工作人员

提供生活照料服务。 

9.6.2 应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进行青春期教育、性教育和心理健康辅导，提高儿童防性侵、防

性骚扰的自我意识和保护能力。 

9.6.3 建立儿童防性侵工作机制，设置儿童救助电话和联系人，并告知儿童。 

9.6.4 维护儿童自尊和隐私，做到及早发现、及时干预、有效制止。 

9.7 预防欺凌和暴力 

9.7.1 应对儿童开展预防欺凌和暴力相关安全教育。 

9.7.2 对欺凌和暴力行为早发现、早预防、早控制，及时处置突发欺凌和暴力事件。 

9.8 预防自伤和他伤 

9.8.1 应专人管理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尖锐物品，定期对儿童出入生活区域进行安全检查。 

9.8.2 对异常兴奋躁动，有严重自伤和他伤倾向的儿童，必要时可在评估后实施保护性护理。 

9.8.3 发现儿童有自伤和他伤行为倾向时，应进行干预疏导，并告知相关第三方。 

注：相关第三方指与机构存在合作关系、可能接触儿童或影响儿童权益的外部组织或个人。 

9.9 预防走失 

9.9.1 对有走失风险的儿童，应重点观察、巡视，交接班时进行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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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2 户外活动时，应确保儿童在视线范围内，组织活动前、中、后均应清点人数。 

9.9.3 强化儿童安全与社会适应教育，重点警示走失风险及应对措施。 

10 其他风险防控 

10.1 交通安全 

10.1.1 应建立健全并实施交通安全相关管理制度。 

10.1.2 驾驶员应做好车辆的日常维护和保养工作，出车前后做好车况检查，行驶前确保车内乘坐人员

系好安全带。 

10.1.3 机构内停车处或停车场中应设置易于识别、警示的交通安全标志。 

10.2 外出安全 

10.2.1 应对儿童开展外出安全宣传教育，提高儿童安全防范意识。 

10.2.2 外出时，应由专职人员负责安排儿童出行，必要时安排专车接送。 

10.2.3 使用辅助器材的儿童外出时，有专人陪同，按外出儿童人数配备常用的医疗物品，并安排医生

或护士随行。 

10.2.4 外出时，宜为儿童随身携带可证明身份的标识及紧急联系人电话、地址。 

10.3 秩序维护 

10.3.1 应建立健全院舍安全保卫、值班巡查等安全管理制度，实行 24 h 值守。 

10.3.2 应实行外来人员出入、检查登记制度，不准许无关人员和外部车辆进入，不准许将易燃易爆等

危险物品、有毒物品、管制器具和动物等带入机构内。 

10.3.3 应在各出入口、接待大厅、楼道、食堂、观察室等公共区域安装具有存储功能的视频监控系统。 

10.3.4 监控录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 3个月，载有特殊、重要资料的存储介质应以实物方式归档保存。 

11 应急管理 

11.1 应急预案 

11.1.1 应制定服务风险应急预案，包括烫伤、摔伤、溺水、噎食、压疮、性侵、欺凌和暴力、自伤和

他伤、走失等方面。 

11.1.2 应结合儿童福利机构实际，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主要包括： 

——自然灾害类，包括地震、洪水、雷击等； 

——事故灾害类，包括火灾事故、交通事故、设备事故等； 

——公共卫生类，包括食品安全事故、传染病等； 

——综合应急类，防暴、反恐、與情等其他情况突发事件。 

11.1.3 应急预案应实行动态管理，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充实、改进和完善，确保其具有针对性、科学

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11.2 应急演练 

11.2.1 开展应急演练前，宜制定演练计划，选择演练模式，有计划、有重点、分层次组织相关部门举

行应急预案演练。 

11.2.2 应组织相关部门定期开展应急联合演习，组织对应急演练进行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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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应对应急演练的过程及结果进行评估，形成评估报告，分析存在的不足，并予以改进和完善。 

11.3 应急处置 

11.3.1 建立健全突发事件报告制度，事件发生后，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报告安全管理机构，安全管理

机构接到报告后，立即上报。 

11.3.2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由安全管理机构负责组织实施，及时对突发事件的有关信息进行筛选、

整理、评估，并按要求启动应急预案。 

11.3.3 安全管理机构根据应急预案内容进行现场处置。 

11.3.4 超出本级应急处置能力时，及时上报有关部门提供指导和支持。 

11.3.5 突发事件得到有效处置后，经组织专家论证，安全管理机构根据突发事件处置情况终止预案，

总结经验教训，完善安全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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